委托代理贸易结算合同
委 托 方（甲方）：

受委托方（乙方）： 深圳市庄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香港国际财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代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和其它有关法律规定，经过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进口                      事宜，签定本委托代理合同。

第1条 总    则

1. 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双方建立委托代理关系。甲方委托乙方作为进口    设备与技术项目的外贸代理，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委托，代理甲方对外签定和执行进口   设备合同。

2. 双方应密切合作，分工协作，把好质量关，共同完成每一项设备合同和本代理合同项下的责任和工作。

3. 对外执行合同过程中产生的权益由甲方享有。

第2条  结算和支付

1. 根据国家规定和进口商品代理原则，所签定合同项下货款、关税（非免税品）、机电证费、通关费、商检费、运保费、银行手续费（合同金额的3%）、运费（口岸到甲方仓位）、报关费、海关监管费、代理手续费等凭乙方出据的原始凭证由甲方承担。

2. 外贸代理费由乙方向甲方开据正式发票，按合同金额  %收取外贸代理费。

3. 根据外贸合同，甲方向乙方支付（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商业承兑保证金额的   %，由乙方负责按购货合同开证。待货物到     经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甲方按购货合同向乙方支付剩余货款及外贸代理手续费。

4. 各项费用支付均以预付当日中国银行外汇牌价为准。

第三条  责任与义务

在各进口项目中，甲乙双方各自承担如下责任：

甲方：

1. 甲方保证所委托代理进口的仪器设备及技术符合国家政策法规。

2. 负责所进口仪器的设备型号、安装、配件和技术引进谈判。

3. 负责同外商就有关进口合同的详细条款进行谈判。

4. 负责办理进口许可证手续。

5. 负责落实进口仪器所需款项，并按合同要求转入乙方帐户。

6. 按代理合同要求向乙方支付有关费用。

7. 协助乙方处理进口设备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和索赔等相关事宜。

8. 因甲方原因导致外商向乙方索赔，责任由甲方承担。

乙方：

1. 协助商务谈判，代理甲方签定的进口设备和技术引进合同，所有代理购买的设备都必须经甲方安装、调试，需由卖方、甲方、乙方三方验收签字认可。

2. 负责对外执行合同、购汇付汇等有关事宜，保证专款专用。在甲方保证金和票据到位银行审查无误时，7个工作日内将信用证开出或者按照甲方指定账户支付货款。

3. 协助办理相关设备进口许可证手续。

4. 负责进口设备的清关、商检等事宜。

5. 代理甲方转运进口设备到甲方指定的仓位。因未到甲方指定仓位造成设备损毁、损失等一切经济损失由乙方代表甲方向货物承运人或货物保险公司（设备保费由甲方支付并享受赔损利益）索赔。如遇特大贵重设备，必须由乙方联系有资证的搬运公司签署正式合同实施搬运。费用先由乙方垫付，待设备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凭搬运公司的正式发票由甲方结算（搬运费由甲方、乙方、搬运公司商定）。

6. 负责处理进口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和索赔以及仲裁与诉讼等相关事宜，发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四条  违约及仲裁

1. 甲乙双方应认真履行本合同，因任何一方过错使本代理合同不能履行或造成其它后果的，由过错方承担责任；如属双方过错，则根据各方过错大小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

2. 甲乙双方应及时相互通报执行进口合同中所发生的问题，及时磋商解决办法，由于延误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3. 本代理合同规定的费用不包括仲裁或诉讼所需费用。

4. 由于不可抗力造成代理合同不能履行时，不能履行方应在20天内向对方提出书面通知及权威机构证明，可免于承担经济责任并解除合同退还保证金和相关票据形式的押金。

第5条   其他细则

1. 甲乙双方同意，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诉诸人民法院解决。

2. 甲乙双方执行合同中的所有往来联系，以正式的书面文件为准，紧急事项应用传真联系，但事后须用正式书面文件确认。

3. 本代理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由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和加盖双方公章后生效，本代理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结束后，即行终止。

4. 乙方对外签定的每一个进口合同中的商务条款由乙方负责，有关技术条款由甲方负责。

5. 本合同有效期自签署生效后壹年。

第6条    代理进口仪器登记表

 每一个进口合同，都要详细填写，双方签字认可，乙方具体执行。详见登记表。

 甲方（代表签名）：                      乙方（代表签名）：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清单附表：

合同附件说明：

1、 本合同属于本集团代理结算并提供财务支付条件下填写的，其中支付与贸易内容可以随意调整，但本合同的支付与货物都抵押在乙方监管中或者乙方指定的银行监管，在收货方支付全部货款后解冻监管，并结束支付代理业务，并清算完毕。

2、 如需本集团公司代理支付供货方资金时需要按相反的合同进行调整，财务支付也可以由我方代理支付，并取得我方支付的支持和担保，费用按照我方标准执行，利息与财务费用与市场随行就市。

3、 设计外汇结算时按照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利税执行，我方代理费用包含相关贸易的税收、财务担保费、资金占用利息、交通以及相关贸易的费用在内合计结算。
4、 合同洽谈后可以修改和增补条款，但需要根据贸易货款支付内容进行，涉及估计骗款支付与套取我集团公司信誉融资的按照支付款项的双倍承担损失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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